

儿童健康大楼15层家具家具及装饰品项目调研需求书

一、采购需求清单
[bookmark: _GoBack]具体详见附件3.《儿童健康大楼15层家具及装饰品需求清单》，需按要求进行报价（所附图片为参考图片，各供应商应根据，附件5.儿童健康大楼15层家具及装饰品项目效果图和现场图，出给最佳方案并附有效果图和实物图等）。
二、总体要求
1.响应人所投家具及材料应是原厂原装、全新的产品，按照响应文件中所提供的项目技术规格及要求中的材质和工艺标准，投报与材质和工艺标准相符的产品，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该产品的出厂标准的产品。中选人需随家具装箱提供制造商的产品检验合格证书、质量保证书和保修书等证明文件，母婴用品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要求。
2.响应人应对所投家具列明其品牌、型号、制造商名称、产地、技术参数、功能介绍和使用说明。技术参数中所列参考品牌仅为进行技术说明，响应人可提供不低于其要求的其他品牌产品。
3.总报价不得超出最高限价507961元，否则视为无效报价。预算分配原则：母婴房间、婴儿室等核心区域家具的安全、环保、舒适性、耐用性，选用高配材质（E0级板材、电解钢板、抗菌皮料、真皮、实木板）；办公区、非核心等候区采用标准化高性价比产品（不低于E1级板）。
4.总报价包括完成本项目的成本、利润、设计费、运费、安装、调试、家具打蜡等税金全部费用。
5.伴随服务（费用包含在总报价内）：全部设备的技术设计、运输、安装调试、人员培训、售后服务、含税费用。
6.本项目家具的设计风格须符合本项目室内整体装饰效果，颜色色调以院方使用科室确认为准。响应人在满足材质、使用、功能等要求的前提下按室内装饰设计要求设计。产品设计、安装位置符合医院医疗规程、流程。所有产品满足安全、流程规范，实用、简洁、美观、结构牢固，与医院建筑风格、大楼装饰、装修风格相符。货物排产前，中选人应先提供相关色板供采购人选择，并提供样板搭配评估房间整体风格搭配，确定颜色后进行货物排产。经采购人、监管方、设计方等多方相关单位认可后再按经科室确认后的实际采购量加工生产。
★7.调研文件所提供的规格作为参考；预算价格已包含款式内的功能调整，零部件增加。批量生产前，中选人需与采购人逐一落实货物的功能需求、尺寸；最终以采购人实际的安装数量为准，结算也以实际安装数量结算。货物尺寸变化在－5％或＋5％以内的，价格不作变更；货物尺寸变化在－5％以上的，结算以实际安装尺寸／需求规格尺寸＊该单品中选单价结算；货物尺寸变化在＋5％以上的，按实际安装尺寸／需求规格尺寸＊该单品中选单价结算。新增的货物，按相似形状，以报价的单个货物的综合价格，折算延长米单价结算；新增货物结算总价不能超出合同价的10％。（需提供承诺函）
8.响应人应保证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该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起诉。
9.标签和台账管理要求：所有家具需配备统一规范的标签并按医院要求做好台账。标签内容应包含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生产批次、环保等级、质保期限、供应商名称及联系电话，标签需固定在家具醒目且不易磨损位置，便于溯源管理。
三、材料说明
1.所有螺丝和板连接部位必须有预埋件；
2.漆面应无皱皮、发黏和漏漆现象，同时也应无加工痕迹；
3.所有手能触摸处，应光滑无毛刺、无粘粒；
4.物品的所有造型转角处及接缝处均倒圆角，营造安全就医环境；
5.所有物品须经环保部门检测，家具板材须符合环保标准（母婴房间、婴儿室及母婴活动等核心区域使用E0级环保标准，甲醛的释放量≤0.050mg／m3；办公区、非核心等候区使用不低于E0级环保标准，甲醛的释放量≤0.120mg／m3），对家具中所采用的油漆涂料、黏结剂的游离有害物质含量均要求通过相关监测规定；
6. 台面/柜体耐84、酒精、季铵盐类消毒，面料防水防污、可擦拭、不藏菌。
7. 抽屉、柜门静音阻尼（避免惊吓婴儿），补充婴儿床/护理台的强制安全标准建议明确：婴儿床符合GB 28007-2024《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护栏间距、高度、无夹手设计。
8. 哺乳椅 / 沙发腰部支撑、久坐不累。
9. 床垫软硬适中、防螨抑菌。

四、产品质量标准
家具的质量须达到设计和规范要求的水平，母婴用品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要求。技术规范书、家具清单中各项国家标准如有更新，应不低于现行同类国家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GB／T 11718－2021《中密度纤维板》
GB／T 39600－2021《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
HJ571－2010《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人造板及其制品》
GB 28481－2012《塑料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40907－2021《家具产品及其材料中禁限用物质测定方法》
QB／T 4463－2013《家具用封边条的技术要求》
IJ2541－2016《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GB／T 28203－2011《家具用连接件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3325－2024《金属家具通用技术要求》
GB／T 16799－2018《家具用皮革》
GB／T 22889－2021《皮革物理和机械试验表面涂层厚度的测定》
GB／T 22808－2021《皮革和毛皮化学试验含氯苯酚的测定》
GB／T 10802－2023《通用软质聚氨酯泡沫塑料》
QB／T 1952.1－2023《软体家具沙发》
QB／T 2280－2016《办公家具办公椅》
GB 18584－2024《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28007-2024《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
五、商务要求
（一）交货期、交货地点
★1.完工期：须在2026年6月10日前完成货物交付（清单详见合同约定）。需提前根据现场实际设计，做好放线定位。上述交付，包括货物安装、调试、试运行、验收合格并交付采购人使用，超出该完工期作为无效响应处理。
乙方不履行本合同或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完成服务，甲方可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乙方每逾期1日按实际应付价款的5‰向甲方偿付违约金，直至交货或提供服务为止；乙方在支付违约金后，甲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的乙方还应当履行应尽义务。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应另行赔偿损失。逾期超过15天，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预算总价20％的违约金，给甲方造成其他损失的乙方应当赔偿损失。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交货要求：
（1）中选供应商应提供原装、原厂、全新的、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货物，不得以旧货翻新充数。采用专车配送，使用防震、防刮、防磕碰的专业包装，且包装材料为环保无异味类型，避免运输中产生有害物质；避开医院诊疗高峰时段配送，提前与后勤部门确认时间窗口。
（2）中选供应商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备件清单、正规发票、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随机资料及配件、随机工具、维修技术资料手册、维护手册、软件备份、故障代码表、零部件、维修密码等交付给采购人；中选供应商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具的，视为未按采购人需求约定供货，中选供应商必须负责补齐，因此导致逾期交付的，由中选供应商承担相关的违约责任。
（3）由于包装不善导致货物锈蚀、失缺或损坏，供货商须承担一切责任。
（4）现场安装须做好降噪、物理隔离围挡，采用无尘、静音安装工艺，防止粉尘扩散；安装人员须经过专业培训，佩戴工牌，遵守医院管理规定；安装完成后做到工完场清，并对家具表面进行72小时以上通风散味。
（5）安装完成后对家具表面覆膜保护，边角做软包处理；建立成品保护台账，明确各区域保护责任人；对亚克力、人造石、金属等不同材质家具制定专项保护要求（如禁止尖锐／高温物品接触、避免消毒水腐蚀金属件）。
4.验收
（1）到货检验
①买卖双方将依据有关规定，对到货进行表面（型号、规格、数量、外形、外观、包装及资料、文件等）检验。
②当货物运抵买方的现场后发现有缺陷或与合同不符，卖方应及时进行更换或修复，并自行承担有关费用。
③到货检验仅仅属于预防性检验，货物是否合格应以最后整体验收的结论为准。
（2）整体验收
①整体验收按国家有关规定、规范进行。中选人按照采购人总项目的总体调试、验收的要求，在货物安装调试完毕后，由采购人及中选人双方对整个项目总体共同进行质量验收，验收合格双方签署质量验收表。
②中选人应在项目验收前将系统的全部有关产品说明书、原厂家安装及使用手册、技术文件、资料及安装、调试、验收报告等文档汇集成册交付采购人。
③验收不能通过的，卖方应在7 日内完成整改，整改次数不超过 2 次；若整改后产品仍未能达标的，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追究乙方的经济及法律责任。
④中选人保证合同项下提供的产品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商标或版权。否则，中选人须承担对第三方的专利或版权的侵权责任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所有费用。
5.付款方式
★1.付款方式： 
（1）定金：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60天内，支付合同金额的30％；
（2）进度款：按项目实施的进度款，每批次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60日内按该批次采购额的50％给付；
（3）尾款：项目整体验收合格之日起90日内支付至合同金额的95％；
（4）质保金：项目整体验收合格之日起满12个月后一个月内付清质保金，即合同金额的5％。
6.本合同以人民币支付，合同货物到采购人指定地点交付并完成安装验收后，需提供以下资料：合同复印件、中选人开具的正式全额发票、验收报告（加盖采购人公章）、中选通知。
六、其他要求
（一）中选人提供免费的到最终用户所在地的安装、调试、培训（技术参数要求里对培训有特殊要求的除外）等服务。安装调试完成后双方共同进行验收，并签署项目验收报告。
（二）为用户提供产品终身技术服务，中选人须提供7×24小时服务热线，接到产品出现故障报告后须在30分钟内电话响应，4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一般情况下24小时内到现场解决；若24小时内无法修复，需提供同功能档次的备用家具，确保医院正常运营。
（三）保修期：木制、皮质家具质保5年，钢制、电解钢板家具质保10年；核心五金件（三合一连接件、阻尼导轨等）质保延长至5年；质保期后，采购人仅支付更换零配件费用，终身免费维护。质保期自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并签署《验收合格报告书》之日起计算。
七、其他
本响应文件《采购项目要求》中重要符号定义：
“★”号条款：核心条款，必须对其完全响应，若有一项“★”号条款未响应的，将按无效响应处理。
八、综合评分表
详见附件《儿童健康大楼15层家具调研评分细则》。

— 2 —

— 1 —

